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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 詠 儀 女 士  
 
 
盧 女 士 ：  
 

《 2016 年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 (動 物 售 賣 商 ) (修 訂 )規 例 》  
（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） （ 2016 年 第 64 號 法 律 公 告 ）  

 

 你 於 本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來 信 ， 要 求 就 有 關 《 修 訂 規 例 》

的 數 項 事 宜 作 出 澄 清 。 本 局 現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
牌 照 續 期  

 

 與 現 行 的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一 致，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十 二 個

月。有 關 規 例 並 沒 有 訂 明 持 牌 人 須 於 何 時 申 請 牌 照 續 期 的 期 限 。

雖 然 如 此 ， 持 牌 人 有 責 任 及 時 提 出 續 牌 申 請 。 在 接 獲 申 請 後 ，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自 當 盡 可 能 從 速 處 理 。 如 持 牌 人 原

本 持 有 的 牌 照 在 牌 照 獲 批 續 期 前 已 屆 滿 ， 有 關 持 牌 人 須 停 止 相

關 的 持 牌 活 動 ， 否 則 該 人 可 能 會 因 無 牌 進 行 有 關 活 動 而 被 檢

控 。  

 

 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（ 漁 護 署 署 長 ）擬 不 批 准 牌 照 續

期 ， 按 照 既 定 做 法 ， 會 通 知 有 關 申 請 人 其 擬 不 批 准 牌 照 續 期 的

意 向 ， 以 及 作 出 該 決 定 的 理 由 。 根 據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

條 例 》 （ 第 139 章 ） 第 11 條 的 規 定 ， 申 請 人 如 不 滿 有 關 決 定 ，

可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出 上 訴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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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條  ─  罪 行 及 罰 則  

 正 如 我 們 在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解 釋，如 屬 法 人 團 體 或 合

夥 的 持 牌 人 犯 法，該 持 牌 人 可 因 所 犯 罪 行 而 被 檢 控。雖 然 如 此 ，

漁護署署長可 考 慮 有 關 事 件，以 決定獲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授 權 為 牌

照 而 擔 任 代 表 的 個 人 是 否 仍 然 是 適 當 人 選 管 理 該 法 人 團 體 或 合

夥的業務。  

 

就 署 長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 

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條 例 》（ 第 139 章 ）第 11 條 規

定 ， 任 何 人 如 對 漁 護 署 署 長 的 決 定 或 所 行 使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感 到

不 滿 ， 可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出 上 訴 。 這 上 訴 機 制 已 實

行 多 年 ， 運 作 良 好 。 政 府 在 現 階 段 沒 有 計 劃 檢 討 有 關 機 制 。  

 

營 業 守 則  

 正 如 我 們 在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闡 述，漁 護 署 署 長 獲 賦 權

在 牌 照 附 加 任 何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條 件 ， 而 所 有 持 牌 人 均 受 同 一 條

件 所 規 限，就 是 持 牌 人 必 須 遵 守 相 應 牌 照 類 別 的《 營 業 守 則 》。

相 關 《 營 業 守 則 》 的 目 的 是 確 保 所 有 涉 及 持 牌 活 動 的 人 充 分 明

白 其 所 須 承 擔 的 責 任，以 保 障 受 他 們 照 顧 及 管 理 的 狗 隻 的 福 利 。

就 此 ， 《 營 業 守 則 》 載 列 出 所 施 加 「 謹 慎 責 任 」 的 標 準 ， 以 及

其 他 規 定，包 括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 (動 物 售 賣 商 )規 例 》（ 第

139B 章 ）相 關 條 文 下 所 須 遵 從 的 法 定 規 定，如 第 7、9 及 10 條 。

因 此 ，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 ， 不 遵 從 《 營 業 守 則 》 的 規 定

可 能 視 作 違 反 上 述 的 法 定 規 定 或 發 牌 條 件 ， 根 據 第 13(2) (a) 或

(b)條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5 級 罰 款 （ 現 時 為 50,000
元 ） 。  
 

 如 需 要 進 一 步 的 澄 清 ， 請 聯 絡 我 們 。  
 
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 
 （ 林 淑 儀  代 行 ）  

 
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
 

副 本 送 ：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 (經 辦 人 ： 薛 漢 宗 獸 醫 ) (傳 真 ： 2311 373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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